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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不是司法的追求i

据2006年11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外地来京打工青年黄某因犯抢劫罪，被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黄

某于2006年5月7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公

交车站抢劫并杀害了一外地来京女青年。

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它还是引起了笔

者的特别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此案发生于笔者住地

附近，从案发当初笔者就知悉了这起案件，更是因

为，对于法院就本隶所作的意料之中的判决，笔者

总感到心潮难平。

从本案的具体情节看，黄某犯的是抢劫罪，且

致人死亡，性质和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本案也没

有法定可从轻的情节，所以对被告人判处死刑并不

算错。实际上，换了别的法院来审理本案，估计也

是这种结果。刑法明确规定，抢劫致人死亡属从重

处罚情节，最高可判死刑。本案判决显然在法律规

定的量刑幅度内。但是笔者依然想问的是，抢劫且

致人死亡，一定得判处极刑才是罚当其罪吗?结合

本案，笔者试就其中的个别影响案件判决的因素作

一考量。

首先，从揭示出来的材料看，黄某没有杀人的

直接故意。据黄某自己交代，他在抢夺被害人的手

提色时，因怕被害人呼救，于是情急之中捅了被害

人一刀，然后拿着得手的包夺路而逃。不幸的是，

这一刀却致被害人死亡。对于黄某的这一供词，笔

者认为基本是可信的。被告人的目的在于抢劫财

物，一般没有致死人命的直接故意(除非为劫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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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杀人)，所以黄某这一刀至多是间接故意杀人。

不会是直接故意杀人。有人会说，不管是直接还是

间接，都是故意杀人，判死刑没有错，杀人就得偿

命。对于非法律人士而言，有这种认识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但是如果司法人员也有此种认识，则有将

刑法理论和司法操作简单化之嫌。刑法理论之所以

要区分直接故意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是因为这两

种不同的犯罪心理有程度不同的主观恶性(尽管其

差男q程度很小)，因此应该在刑罚上承受不同的

“待遇”。如果无视二者的差别，则刑法理论根本没

有必要作这种区分。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将“抢劫致人重伤、死亡

的”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从文本中看，这

种立法表述是出于追求简约的考虑，立法在这里没

有进一步区分行为人基于何种罪过心理而致被害人

重伤死亡。现实中，有的是为劫取财物而预先杀死

被害人，有的则没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只是为排

除被害人的反抗而使用了暴力手段，结果造成了被

害人的死亡。这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罪过程度显然

不同，在处罚上应当有所区别，而不能是只要造成

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就一律判死刑，若如此则不能

算是做到了罪刑均衡，罚当其罪。在这方面，立法

有失粗疏，但是司法不能简单地迁就立法的缺隙，

照本而行，而应在裁量时作细密化的处理，尽可能

弥补立法之漏。

其次，黄某的犯罪动机和原因有可恕之处。黄

某来自农村，家境较为贫穷(所以才出来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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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初来乍到，交不起房租，才起抢劫之念。当

然，犯罪就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任何理

由都不可能在法律上予以正当化，成为逃避处罚的

藉口。抢劫是一种重罪，在具备严重情节时判死刑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司法是一种追求差异的

艺术，差异即正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实中

没有任何两起案件是完全一样的，看似性质、情节

相同的案件，犯罪的起因、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其

他个别情况、犯罪的情节、手段、危害后果等都是

彼此不同的，这些不同应该反映在司法判决上，而

不是简单机械的同案同判。黄某是因为生计的困难

而走上犯罪道路，所以他的主观恶性不会特别深，

也不会存在反社会人格，从法律的精神看，这种情

况应该罪不至死．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显然不符

合限制死刑和慎杀的刑事政策及学界共识。

第三，在市场经济时代，效率(或效益)是人

们普遍的追求，作为惩罚和预防犯罪的手段，刑罚

也应该讲求效率。以经济分析的观点看，对一种犯

罪判处何种刑罚要考虑其威慑效益，而对一种较为

严重的犯罪从重(加重)处刑，只有这种从重(加

重)能够取得较大的边际威慑效益时才是值得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是犯罪经济学理论

的先驱，他认为，对违法者施以多重的制裁不仅要

考虑违法性质及其严重程度，还要考虑不同行为的

违法弹性。对违法弹性较大者要尽量处以严刑，因

为这时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威慑效果，反之，对违

法弹性较小者则应尽量从轻处罚。预谋杀人是蓄意

而为，加重处罚可有效威慑潜在犯罪人预谋杀人的

意念，因此预谋杀人的弹性较大，对其从严处刑是

有效率的。而冲动型杀人、过失杀人等因其弹性较

小，对行为人施以严刑也不能有效威慑行为人的犯

罪冲动，所以对冲动型杀人、过失杀人行为从重或

加重处罚的边际威慑效益不大?本案中，黄某系非

预谋杀人，即使对其判处死刑，也不能有效地威慑

未来的与此相类似的潜在犯罪人。

本案中，一审法院对黄某判处死刑，是否受到

了死者家属情绪的影响，或者是激发了审判人员对

被害人无辜丧命的本能同情，进而基于这种同情，

司法者产生了报应(或报复)的冲动不得而知。当

然，报应(或报复)是无可厚非的，刑罚即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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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及其家属或部族)对加害者的报复。自古

至今，虽然刑罚制度经过数千年文明的洗礼，但是

刑罚的一个重要功能依然在于报应，惩罚犯罪的主

要目的在于抚平受害者乃至公众对犯罪人的怨恨，

以获得正义感的满足。然而，正义并不是刑罚适用

的最高境界，以正义为基础的报应除了可以给受害

一方送去安慰以外，并不能带来更多的积极效果二

其实，人们不能只看到被犯罪侵害的人是受害者，

犯罪人自身也是受害者。除非人们承认人世间存在

道德完人，绝对圣贤，否则不能苛责一个人因一念

之差而导致的出轨行为。犯罪并非一种固有的人性

恶，犯罪人也并非人群中的异类，没有犯罪的人可

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比犯罪人有着更好的道德修练，

而不过是比犯罪的人更幸运，生活没有把他们置于

一种前犯罪的情境。如果人们能够这样转换认识，

则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犯罪都是可以得到宽恕

的。

实际上，在世界大多数文化及宗教体系中，宽

恕都是最高的德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对恶的宽恕

比对恶的惩罚更能有效地消除恶的种子，也更有利

于使社会臻于和谐。面对恶，我们当然有权选择不

宽恕，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既不能为受害人

挽回失去的东西，同时又在与加害方有亲密关系的

人群中制造了新的痛苦和伤害，并使加害方与受害

方的关系更加对立起来。正因如此，在近现代西方

司法实践中，逐渐兴起恢复性司法的潮流，其目的

在于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使

受害方和加害方都走出因犯罪而带来的阴影。

毕竟，司法人员对任何一个案件的处理都是综

合判断各种因素的结果，以上只是个别因素的考

量，在此，笔者并不是说对抢劫杀人行为不应判处

死刑，也不是说当下我国应该废除死刑，而只是认

为，司法不应仅仅为报应(报复)而存在。如果说

犯罪人理性有限，那么司法者应该具有高于犯罪人

的理性，他不能仅仅根据犯罪的结果作出本能的反

应，而是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和价值导向。司法判决

不仅要实现正义，而且要实现最大化威慑和预防犯

罪的效益，并在社会中植入积极的文化因子，引导

社会走向更加和谐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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